
证券代码
：

002462

证券简称
：

嘉事堂 公告编号
：

2010-001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907号文核准，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公司 "）于 2010�年 8 月 4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 1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498.60�万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501.4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年 8�月 10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0]第 80810号《验资报告》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连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以下

简称 "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建国路支行（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北京分行

（以下简称 "兴业银行 "）三家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

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分别在上述三家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 "），截

止 2010年 8月 20日， 专户余额合计为 44,350.00万元， 其中包含尚未支付的 848.60 万元发行费

用，具体如下：

1、公司招商银行专户账号为：010900186710106，截止 2010 年 8 月 20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8739.81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医药物流二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兴业银行专户账号为：321240100100133487，截止 2010 年 8 月 20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

币 13820.24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连锁药店扩展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3、公司工商银行专户账号为：0200245329201075838，截止 2010年 8 月 20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

币 100万元，对应的协定存款 B 户帐号为 0200245329201077890，余额为人民币 11689.95 万元。 该

专户仅用于公司医药批发业务扩展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三、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华泰联合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华泰联合证券每季度对公

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郑守林、杜卫民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

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华泰联合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泰联合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华泰联合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2012年 12月 31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 � �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0-042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白碱滩证券服务部获批
规范为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以《关于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白碱滩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证券营

业部并开业的批复》（新证监局

[2010]128

号），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白碱

滩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证券营业部，核准营业部名称为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友谊路北

证券营业部

"

。

据此，公司已在克拉玛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并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领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 变更后的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友谊路北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友谊路

139

号

负 责 人：郑春玲

联 系 电 话：

0990-6223574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

股票代码
：

600483

股票简称
：

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
：

2010-024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水刺非织造布厂第一条生产线于

2010

年

9

月

1

日恢复生产， 设备和技术人员正在积极

修复水刺第二和第三条生产线。 截止目前除针刺二厂外，其余的生产厂和两个控股子公司均已恢

复或部分恢复生产。

公司将继续及时披露灾后各项相关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

600031

证券简称
：

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

2010-29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核心资产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8

月

30

日，公司接三一重机有限公司通知，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已取得昆山市国土局颁

发的昆国用（

2010

）字第

120101001091

号、昆国用（

2010

）字第

120101001092

号、昆国用（

2010

）字第

120101001093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合计

616,111

平方米）。

上述土地使用权证所涉及土地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核心资

产

--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当时尚未办理完土地使用权的土地。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600853

证券简称
：

龙建股份 编号
：

临
2010-033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今日， 公司接到黑龙江省前锋农场至嫩江公路伊春至嫩江段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中标通知书，

确定公司为前锋农场至嫩江公路伊春至嫩江段建设项目伊春至北安段土建工程及北安至五大连

池景区段桥梁工程

A1

合同段（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330,458,147

元）、

A5

合同段（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279,297,011

元）、

A6

合同段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316,732,827

元）、

A8

合同段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247,216,457

元）、

B3

合同段（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78,360,300

元）、

B4

合同段（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97,

400,000

元）、

B5

合同段（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96,892,780

元）的中标单位，七个标段合计中标金额为

人民币

1,466,357,522

元。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在提交履约保证金后，方能签署工程承包合

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１

，

８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６０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配
售不超过

３７２

万股
，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网
下最终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

１

、

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

星期五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

网址
：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
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
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简称
：

湘电股份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１６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２８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份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

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若减持，则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

司所有。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１２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本次配股共计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起上市

流通。 本次配股股份将于上市流通前到达投资者账户，敬请投资者注意查询。

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３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股

６

、配股增加的股份：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本公司股份已全流通，无流通限制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配股增加的股份为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

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周建雄

董事会秘书： 赵亦军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５８５９５２５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５８５９５２５２

邮政编码：

４１１１０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ｅｍｃ．ｃｏｍ．ｃｎ

公司电子信箱：

ｍａｉｌ．ｘｅｍｃ．ｃｏｍ．ｃｎ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设备、大中型交直流电机、泵类产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电气成套牵引系统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 截至目前，湘电集团持有

发行人股份

１１８

，

００１

，

０３３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３８．７９％

。 湘电集团将所持发行人股份中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质押给国

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用于湘电集团向该行申请项目资金贷款的质押担保，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公司名称：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８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３０２

号

股权结构：国有独资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

（四）本次配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本性质
配股发行前 本次变动增

减
（

股
）

配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
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１００

合计
２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１００

（五）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配股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比例
１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８

，

００１

，

０３３ ３８．７９％

２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４６３

，

１６８ ３．１１％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１４

，

４９８ ２．４７％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８３７

，

４６７ ２．２５％

５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７％

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１

沪 ５

，

７３７

，

６７３ １．８９％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６４

，

３３６ １．５３％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３５８

，

１９６ １．４３％

１０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０６

，

２０２ １．１２％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６９

，

２４２

，

２７１

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３．６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向原股东配售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４１

，

６９４

，

８８５．６０

元，已由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８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４０．７１

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审计、

律师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每股发行费用

０．２９

元

／

股。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９２１

，

８９４

，

８４４．８９

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

上市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矫正中

保荐代表人： 田树春、黄峥

项目协办人：徐扬

注册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２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联系人： 田树春、黄峥、牛旭东、徐扬、牟悦佳、刘吉锋

（二）上市保荐意见

本次配股股票上市的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

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湘电股份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股票简称
：

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４２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７７７

万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同洲电子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２１

号文）核准，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７７７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４２９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

１４

，

１００

，

７９７．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１５

，

８２９

，

２０３．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

情况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

８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的 《证券登

记确认书》，公司已经就向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８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４

，

７７７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 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登记托

管手续。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８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予转让。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解除限售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至今公司股本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９３

，

７０９

，

８４７

股变更为

３４１

，

４７９

，

８４７

股。

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

例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７７７

万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
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限售股份
是否存在
质押

、

冻
结情况

１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否
２

北京淳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全部质押
３

上海世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否
４

金小红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０

否

５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４

否
其中

：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

否
天元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

否
全国社保

１０１

组合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８

否
６

盛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否
７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否
８

无锡市新宝联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否
合计

４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３．９４

—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９

，

５４０

，

９９３ ３７．９４％ ８１

，

７７０

，

９９３ ２３．９５％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２％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０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６．９６％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１％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８１

，

７７０

，

９９３ ２３．９５％ ８１

，

７７０

，

９９３ ２３．９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１

，

９３８

，

８５４ ６２．０６％ ２５９

，

７０８

，

８５４ ７６．０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１

，

９３８

，

８５４ ６２．０６％ ２５９

，

７０８

，

８５４ ７６．０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１

，

４７９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１

，

４７９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段之保荐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的事项发表保荐

意见如下：

至同洲电子非公开发行届满

１２

个月之日， 根据非公开发行对象的承诺及有关规定，同

洲电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同洲电子董事会提出

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非公开发行时所做出的限售承诺；同洲

电子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同洲电子本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其它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情况，且本公司对该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书；

２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简称
：

青松建化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５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１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配售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

参与本次配股的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若减持，则由此所得的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５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本次配股共计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配售股份将于上市流通前到达投资者账户，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询。

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３

、股票简称：青松建化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股

６

、配股增加的股份：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本公司股份已全流通，无流通限制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配股增加的股份为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

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ＳＯ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林园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简称：青松建化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法定代表人：甘军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邮政编码：

８４３００５

电 话：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传 真：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ｊｑｓｃｃ．ｃｏｍ

公司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工业用氧气、无机酸、烧碱、磷肥、复合肥、电力的生产经营；铸

钢件、汽车运输、机械维修，硫酸钾、编织袋的生产、销售、钢材、五金交电产品、机电设备（国

家有专项审批的产品除外）的销售。 汽车维修（仅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经营（国家限制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泥、水泥制品、化

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所属行业：建材行业

（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
（

股
）

甘军 董事长
０

杨万川 副董事长兼总裁
０

张展福 副董事长
０

高华 董事兼副总裁
０

张狩奖 董事
０

孔兵 董事
０

许锐敏 独立董事
０

赵晓雷 独立董事
０

陈亮 独立董事
０

龚建新 监事会主席
０

蒋晓进 监事
０

杨苏胜 监事
０

朱刚 职工监事
０

王文莉 职工监事
０

李迎春 副总裁
０

方兴国 副总裁
０

夏玉龙 副总裁
０

苏发 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０

程志军 副总裁
０

吴哲超 副总裁
０

周斌 财务总监
０

尹华军 董事会秘书
０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直接持有公司

１５２

，

０６４

，

４５７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２２％

，其全资子公司农一师电力

公司持有

１

，

６６３

，

７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５％

，统众国资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的股份

总数为

１５３

，

７２８

，

２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６７％

。统众国资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未被质押或

冻结。 统众国资公司原名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法定代

表人：汪天仁，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２

，

６２９．２４

万元，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统众国资公司是国有

独资公司，其出资人为农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农一师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为农一师国资委。

（四）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７

，

６８３

，

７９４ ４１．３０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８４０

，

５３７ １．８５

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７

，

４８７

，

９６０ １．５６

４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５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５

，

６６６

，

１０５ １．１８

６

普丰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８９

，

８５８ １．１７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４６６

，

０１５ １．１４

８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５

，

３１５

，

４４０ １．１１

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
投资 ５

，

１９９

，

９５８ １．０９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巴黎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９９

，

７８３ １．０９

合计
２５２

，

９４９

，

４５０ ５２．８５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

（二）发行价格：

６．４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向原股东配售。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０２

，

７４４

，

２７５．２０

元，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８９７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为

２６

，

３１４

，

３３９．１１

元，包括承销

保荐费、验资评估等中介费及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每股发行费用

０．２４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６７６

，

４２９

，

９３６．０９

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保荐代表人：罗凌文、邓德兵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香港中旅大厦

１７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７６１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９５９

（二）上市保荐意见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本次配股上市文件

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配售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保荐青松建化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

的保荐责任。

发行人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2

201 0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

000795

证券简称
：

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

2010-26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太原刚玉 （

000795

）

A

股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10

：

30

分复牌。

二、关注、核实情况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2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经征询公司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除本公司已披露的信息

外，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

21

日披露《

201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公司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至少三个月内不

会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2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６２

证券简称
：

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３

权证代码
：

５８００２６

权证简称
：

江铜
ＣＷＢ１

债券代码
：

１２６０１８

债券简称
：

０８

江铜债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江铜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

根据
《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

的约定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
（

交易代码
５８００２６

，

行权代码
５８２０２６

）

的行权期具体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２８

日
、

２９

日
、

３０

日及
１０

月
８

日五个交易日
。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
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二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含该
日

）

开始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

在上述行权期内
，

江西铜业
Ａ

股股票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６２

）、

公司债券
（

公司债代码
：

１２６０１８

）

仍正常交易
。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１５．３３

元
／

股
，

行
权比例为

４

：

１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２８

日
、

２９

日
、

３０

日及
１０

月
８

日五个交易日内
，

投资者每持有
４

份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
，

有权以
１５．３３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１

股

江西铜业
Ａ

股股票
。

按照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的江西铜业
Ａ

股股票不足
１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
易日上市交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为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的行权结束
时点

，

截至该时点尚未行权的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
，

提请投
资者注意

。

如有疑问
，

请于工作时间
（

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

拨打热线电话
０７０１ －３７７７５９２

、

０７０１ －３７７７１０５

、

０７０１ －３７７７５７８

、

０７０１ －

３７７７３４１

、

０７０１－３７７７１６４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２１８

咨询
。

特此公告
。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６２

证券简称
：

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４

权证代码
：

５８００２６

权证简称
：

江铜
ＣＷＢ１

债券代码
：

１２６０１８

债券简称
：

０８

江铜债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江铜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交易不活跃账户特别提示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

根据
《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

的约定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
（

权证代码
：

５８００２６

，

行权代码
：

５８２０２６

）

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二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星期三
）

开始停止交易
。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具体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２８

日
、

２９

日
、

３０

日及
１０

月
８

日五个交易日
。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公司在此郑重提醒持有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

股权证且交易不活跃账户持有人关注
“

江铜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
期和行权期

。

如有疑问
，

请于工作时间
（

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

拨打热线电话
０７０１ －３７７７５９２

、

０７０１ －３７７７１０５

、

０７０１ －３７７７５７８

、

０７０１ －

３７７７３４１

、

０７０１－３７７７１６４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２１８

咨询
。

特此公告
。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日


